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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事案小組建議意見

　　立法院各委員會審查法案時所為之附帶決議，就法律層面言，雖無

拘束效力，但如不予

處理照辦，就政治層面言，卻也有其現實上之顧慮，孩提甲、乙、丙三案

供決策之參考：

甲案：維持現有考試委員十九八，係基於五院平衡之原則，且本院組織

法修正後，業務已有

　　　增加，故不宜削減委員人數。惟朝野立委對減縮委員人數似頗為堅

持，恐難邀其同

　　　意。

乙案：將考試委員減縮至十五人，則無論從本院基本需要或從減縮幅度

︵百分之二十一︶上

　　　考量，似較能兼顧兩院之立場與要求，日後溝通協商時，兩院看

法較有交集之可能。

丙案：將考試委員減縮至十一人，應為本院萬不得已之底線，允立方爭

固守。

貳、本小組決議事項

　　尚未提本小組討論，擬交本院新成立之研發會續行幕僚作業。

參、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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